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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緣 起 

近來有個有趣的現象，那就是在從前可能被認為是研究法制史的人士，

現在多自稱其研究「法律史」，而這門學問就叫做「法史學」。當然，這並

不是說法制史是過時的學術或是錯誤的名稱，而是反映出一種研究的前景與

趨勢。因為在過去，法制史一向屬於大學法學院的科目，而研究的範圍多限

於往昔的法律制度本身，可謂是名符其實的「法」律「制」度「史」。可是

近年來，隨著許多司法檔案──例如淡新檔案、刑科題本與大理院判決等等

──的發現與再發現，研究者的視野已擴及如何呈現過去法律生活的運作方

式及其意義，而不再侷限於舊時法律制度這一個層次，較諸法制史，不啻昭

示著今後研究法律史的深度與廣度均將邁向另一個境界。 

法史學界有幸處於這個材料與理論都空前豐富的時期，使得研究者們可

以運用更多不同的方式與做法──無論是「遵循傳統」或是「離經叛道」─

─來闡述過去的法規範本身，以及其與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之間的關

係。這種激盪而多元的景象，對我們而言，確實是躬逢其盛，然而，年輕的

法律史研究者們顯然更需要一個可供他們表演的舞台，以回應近來法史學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∗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生 



388 《法制史研究》ϕ第四期ϕ 

0211-E4(387-400 張益祥).doc 

活潑的盛況。有鑑於此，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那思陸教授與國立政治大

學法律系黃源盛教授倡議提供研究生一個發表法史學論文的園地，並建立一

個師生之間的學術對話平台，在這種想法下，經過兩位老師積極奔走聯繫，

獲得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、國立政治大學基礎法學中心及中國法制史學

會的熱烈響應，於是「道南雅集：十月法史節」就誕生了！ 

二、幕後 

筆者身為「十月法史節」的執行者，乃得以有機會近距離側寫這場學術

盛宴的始末。一開始，我們就把活動定位為一場以學生為主角的研討會，所

以我們邀請發表論文的對象僅限於學生。另一方面，為了能夠讓論文發表者

與評論人能夠暢所欲言，並營造出熱烈的討論氣氛，於是我們設計每一場僅

限於討論一篇文章，時間長達七十分鐘。礙於時間的限制，「十月法史節」

當天只能辦五個場次，亦即只允許五篇文章發表，所以在邀稿的對象上，首

先即面臨了選擇的難題。 

我們邀稿的對象，初步鎖定法律研究所的研究生。環顧國內從事法律史

研究的法研所，似乎只有國立台灣大學與國立政治大學兩所而已，所以就從

這兩所學校的研究生開始邀請。邀稿的過程出乎意料地順利，在「十月法史

節」這個構想甫提出之際（當時的活動名稱尚未決定！），政治大學法研所

基礎法學組研究生張永鋐及周伯峰即有意願發表其研究成果。而在連絡台灣

大學基礎法學組博士生曾文亮與碩士生陳韻如時，他們亦是馬上應允為本活

動撰稿。另外，今年中甫獲政治大學法律碩士學位的楊湘鈞，雖身兼記者一

職，也在百忙之中排除萬難，特別為「十月法史節」撰寫一篇專文。 

此外，為了促進師生的交流與學術的傳承，我們原則上邀請師長擔任主

持人及評論人。我們相信老師基於其專業，定會在研討會不吝提供寶貴的意

見，以深化各項議題之探討。於是我們情商政治大學陳惠馨教授、台灣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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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端教授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邱澎生助研究員、政治大學江玉林助

理教授及輔仁大學吳豪人助理教授分別就各篇論文擔負評論之責。至於各個

場次的主持人，我們則邀請了台灣大學林文雄教授與王泰升教授、空中大學

那思陸教授與歐陽正副教授、以及政治大學黃源盛教授。令我們感動的是，

每位師長基於提攜後進以及提升學術水準的熱誠，均毫不猶豫地答應我們的

邀請，使得「十月法史節」能夠在倉促之間略具雛形，接下來，就只剩催稿

與各項開會的準備工作了。 

從邀請對象嗣後所寄來的暫定題目來看，我們相信這些作品將有精采的

內容。以下即是「十月法史節」當天的議程安排： 
 

日期 節 目 時 間 內              容 
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（
週
六
）
上
午 

報到 
08：30 

～ 
09：00 

簽到、領取會議資料 

開幕 
09：00 

～ 
09：20 

主 持 人：戴東雄前大法官 
（中國法制史學會理事長） 

邀請貴賓：歐陽正副教授 
（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系主任）      
  陳起行教授 
（政治大學基礎法學中心主任） 

第一場 
09：20 

～ 
10：30 

主  題：What can we get from ‘fiction’? 
—淡新檔案中的姦拐故事與申冤者 

主持人：林文雄（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） 
發表人：陳韻如（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班） 
評論人：陳惠馨（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） 

休息 
10：30 

～ 
10：40 

休息 

第二場 
10：40 

～ 
11：50 

主  題：論「點石齋畫報」中的「捉姦圖像」 
主持人：王泰升（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） 
報告人：楊湘鈞（政治大學法學碩士） 
評論人：邱澎生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

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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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月
二
十
五
日
（
週
六
）
下
午 

午餐 
11：50 

～ 
13：00 

餐敘 

第三場 
13：00 

～ 
14：10 

主  題：清代台灣家產糾紛──以淡新檔案為中心 
主持人：歐陽正（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） 
報告人：曾文亮（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班） 
評論人：吳豪人（輔仁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） 

休息 
14：10 

～ 
14：20 

休息 

第四場 
14：20 

～ 
15：30 

主   題：傳統社會解決「民事」糾紛模式及其生活世
界觀 

主持人：黃源盛（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） 
報告人：周伯峰（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班） 
評論人：江玉林（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）  

休息 
15：30 

～ 
15：40 

休息 

第五場 
15：40 

～ 
16：50 

主  題：法制繼受中的語境轉換問題 
主持人：那思陸（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） 
報告人：張永鋐（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班） 
評論人：林端（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） 

閉幕 
16：50 

～ 
17：00 

主持人：那思陸教授 

 

當然，「十月法史節」能夠於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順利舉行，實

有賴於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基礎法學組研究生吳欣哲、黃琴唐、莊以馨、

洪絹閔、林芳丞，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劉嵐崧與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

研究所邵治平的鼎力支持協助，在此一併向這群工作伙伴們致謝。 


